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2 年

立法计划的通知

川办发〔2022〕31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单位: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2 年立法计划》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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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2 年立法计划

一、指导思想

2022 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征程的重要一

年。 省政府立法工作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聚焦“十四五”时期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突出重点领域、新

兴领域全面加强立法工作,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为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提供有力法治保

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二、重点任务

2022 年立法计划项目共 42 件,其中制定类项目 25 件,重点调

研论证类项目 17 件(年内条件成熟可提请审议)。 年内重点抓好

以下项目:

(一)围绕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起草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四川省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四川省大数据发展条例草案,加快

推进绵阳科技城条例、四川省专利保护条例(修订)调研论证,助

力培育发展新动能。

(二)围绕促进绿色低碳发展,起草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四川省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条例草案、四川省水文条例草案、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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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四川省岷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

案,制定四川省水资源调度管理办法,加快推进四川省《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办法(修订)、四川省自然资源督察

办法调研论证,有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三)围绕推动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起草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

审议四川天府新区条例草案、四川省旅游条例修订草案、四川省盐

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四川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草案、四川省高速

公路条例修正草案,修订四川省省级财政预算管理办法,加快推进

成都东部新区条例、四川省开发区管理条例(修订)、四川省《中华

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修订)、四川省加强管理

服务促进会展业发展的规定(修订)调研论证,持续激发经济社会

发展活力。

(四)围绕增进民生福祉,起草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四川

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加快推进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四

川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四川省志愿服务条例(修订)调

研论证,努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五)围绕创新社会治理,起草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四川

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草案、四川省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草案,制定四川省行政执法证管理办法、四

川省行政调解工作暂行办法,加快推进四川省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条例(修订)调研论证,着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六)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起草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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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加快推进四川省森林防火条例(修

订)、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四川省消防条例(修订)、四川省

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调研论证,着力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七)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起草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四川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草案,加快推进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办法(修订)调研论证,助推农业农村现

代化。

三、工作要求

(一)始终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坚定捍卫“两个确立”,

践行“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穿立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自觉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严

格执行重大立法事项向省委请示报告制度,立法起草、审查过程中

凡需省委研究的重大事项,涉及重大体制、重大政策调整的,及时

向省委请示报告。

(二) 统筹推进立法工作质量提升。 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紧密结合四川省情,突出问题导向,积极回应人民群

众对公平正义的新需求新期待,确保法规规章立得住、行得通、真

管用。 积极探索推动区域协同立法,增强立法工作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 加强立法战略研究和效果评估,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坚持把法治宣传教育融入立法工作,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宣传解读,

不断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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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切实抓好立法计划贯彻执行。 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

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立法程序,严守立法权限,不断提高立法质

量和效率。 需年内完成的制定类项目,起草部门应纳入年度工作

任务,明确时间进度安排,按时完成起草任务。 要拓展社会各方有

序参与行政立法的途径和方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主动协调

矛盾分歧,努力形成立法共识。 司法厅要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

导,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立法项目。

附件: 省政府 2022 年立法项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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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政府 2022 年立法项目目录

一、制定项目及代拟稿起草部门(25 件)

(一)地方性法规制定项目及负责起草部门(18 件)

1. 四川天府新区条例 四川天府新区管委会

2. 四川省社会信用条例 省发展改革委

3. 四川省知识产权保护条例 省市场监管局

4. 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条例 省民族宗教委

5. 四川省大数据发展条例 省大数据中心

6. 四川省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条例 省林草局

7. 四川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省卫生健康委

8. 四川省水文条例 水利厅

9. 四川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生态环境厅

10. 四川省岷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生态环境厅

11. 四川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 农业农村厅

12. 四川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 民政厅

13. 四川省旅游条例(修订) 文化和旅游厅

14. 四川省盐业管理条例(修订) 经济和信息化厅

15.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 应急厅

16. 四川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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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四川省高速公路条例(修正) 交通运输厅

18. 四川省暂住人口治安管理条例(废止) 公安厅

(二)省政府规章制定项目及负责起草部门(7 件)

1. 四川省水资源调度管理办法 水利厅

2. 四川省行政执法证管理办法 司法厅

3. 四川省行政调解工作暂行办法 司法厅

4. 四川省省级财政预算管理办法(修订) 财政厅

5. 四川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废止)

省卫生健康委

6. 四川省计划生育条例实施办法(废止) 省卫生健康委

7. 四川省契税实施办法(废止) 四川省税务局

二、重点调研论证项目及负责部门(17 件,条件成熟时提请审

议)

(一)地方性法规重点调研项目及负责部门(13 件)

1. 绵阳科技城条例 科技厅

2. 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 民政厅

3. 四川省专利保护条例(修订) 省市场监管局

4. 四川省森林防火条例(修订) 应急厅

省林草局

5. 四川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 省市场监管局

6.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办法(修订)

省林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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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办法(修

订) 农业农村厅

8. 成都东部新区条例 成都东部新区管委会

9. 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自然资源厅

10. 四川省消防条例(修订) 省消防救援总队

11. 四川省志愿服务条例(修订) 民政厅

12. 四川省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条例(修订)

住房城乡建设厅

13. 四川省开发区管理条例(修订) 省发展改革委

(二)省政府规章重点调研项目及负责部门(4 件)

1. 四川省数据安全管理办法 省委网信办

2. 四川省自然资源督察办法 自然资源厅

3.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修订)

经济和信息化厅

4. 四川省加强管理服务促进会展业发展的规定(修订)

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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